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4 頁

花蓮縣政府 函
地址：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承辦人：蔡福欽
電話：（03）8462860分機233
傳真：（03）-8462776
電子信箱：u9112011@hlc.edu.tw

受文者：本府教育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教學字第114024527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1年資認定說明、附件2進修調查表、附件3教育部補助進修審查表、附件4自

費進修審查表

主旨：為調查「115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國

民小學教育班、中等學校教育班）」進修需求案，詳如說

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14年12月9日教師(二)字第1142603426號函辦

理。

二、為提升偏遠地區學校未具教師證書之代理教師專業知能，

以及培育「原住民族教育法」第34條規定之原住民重點學

校所需原住民師資，教育部推動115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

士後教育學分班（以下簡稱本學分班），辦理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

三、有關本學分班辦理依據、修讀資格及進修經費，說明如下

（符合其中一項資格即可）：

(一)符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8條第2項者，教

育部補助進修：由主管機關（教育部或地方政府）採公

開甄選方式，進用未具教師資格之現職代理教師，且最

檔　　號:
保存年限:

0

TE114001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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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年內於偏遠地區學校實際服務累計滿4學期（得採計

相同教育階段特殊教育班服務年資）並表現優良者，年

資認定方式詳附件1 。

(二)符合「師資培育法」第8條之1第1項者（學校自辦甄選且

現職為偏遠地區學校之代理教師），自費參加：

１、中等學校師資班

(１)於偏遠地區中等學校（含特教班）實際服務累計滿

8學期且表現優良之現職代理教師，原住民身分者

累計服務年資不限偏遠地區。

(２)同一縣市之偏遠地區中等學校（含特教班）實際服

務累計滿4學期以上且表現優良之現職代理教師，

原住民身分者累計服務年資不限偏遠地區。

(３)於偏遠地區中等學校曾任開班科目（含特教班）代

理教師4學期以上且表現優良。

２、國民小學師資班

(１)於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含特教班）實際服務累計滿

10學期且表現優良之現職代理教師，原住民身分者

累計服務年資不限偏遠地區。

(２)同一縣市之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含特教班）實際服

務累計滿6學期以上且表現優良之現職代理教師，

原住民身分者累計服務年資不限偏遠地區。

四、有關前開服務年資係計算至114學年度第2學期為止，中等

學校服務年資需為同一任教科目、國民小學則無限制，並

得採計相同教育階段特殊教育班服務年資（例如：中等學

校/國民小學普通班服務年資得併計中等學校/國民小學特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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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班服務年資），惟不同師資類科間（中等學校、國民小

學、學前教育）服務年資仍不可併計。

五、為提高偏遠地區學校未具教師證書之代理教師進修近便

性，本學分班授課時間以學期間週末（夜間）或寒暑假時

段為原則，並適度兼採實體及遠距課程，實際授課方式將

依各師資培育大學辦理情形為主。

六、為規劃115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請各校

於114年12月18日（星期四）前完成本縣校務系統公務填報

（國小第7948號、國中第7947號），協助調查有意願進修

本學分班且符合進修資格者之未具教師資格現職偏遠地區

學校代理教師人數。本案進修調查表（附件2），倘貴校代

理教師符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8條第2項資

格者，請續填教育部補助進修名冊審查表（附件3），俾憑

教育部作為本學分班開班規劃參據。另提供自費進修名冊

審查表（附件4），做為貴校審查自費進修代理教師年資參

考。

正本：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小學、花蓮縣玉里鎮中城國民小學、花蓮縣玉里鎮源城國
民小學、花蓮縣玉里鎮樂合國民小學、花蓮縣玉里鎮觀音國民小學、花蓮縣玉里
鎮高寮國民小學、花蓮縣玉里鎮松浦國民小學、花蓮縣玉里鎮春日國民小學、花
蓮縣玉里鎮德武國民小學、花蓮縣玉里鎮三民國民小學、花蓮縣玉里鎮大禹國民
小學、花蓮縣玉里鎮長良國民小學、花蓮縣光復鄉光復國民小學、花蓮縣光復鄉
太巴塱國民小學、花蓮縣光復鄉大進國民小學、花蓮縣光復鄉西富國民小學、花
蓮縣光復鄉大興國民小學、花蓮縣秀林鄉秀林國民小學、花蓮縣秀林鄉富世國民
小學、花蓮縣秀林鄉崇德國民小學、花蓮縣秀林鄉和平國民小學、花蓮縣秀林鄉
三棧國民小學、花蓮縣秀林鄉銅門國民小學、花蓮縣秀林鄉銅蘭國民小學、花蓮
縣秀林鄉文蘭國民小學、花蓮縣秀林鄉西寶國民小學、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民小
學、花蓮縣卓溪鄉崙山國民小學、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花蓮縣卓溪鄉太
平國民小學、花蓮縣卓溪鄉卓清國民小學、花蓮縣卓溪鄉卓樂國民小學、花蓮縣
卓溪鄉古風國民小學、花蓮縣卓溪鄉卓楓國民小學、花蓮縣富里鄉富里國民小
學、花蓮縣富里鄉東里國民小學、花蓮縣富里鄉明里國民小學、花蓮縣富里鄉吳
江國民小學、花蓮縣富里鄉學田國民小學、花蓮縣富里鄉永豐國民小學、花蓮縣
富里鄉萬寧國民小學、花蓮縣富里鄉東竹國民小學、花蓮縣瑞穗鄉瑞穗國民小

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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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花蓮縣瑞穗鄉瑞北國民小學、花蓮縣瑞穗鄉瑞美國民小學、花蓮縣瑞穗鄉鶴
岡國民小學、花蓮縣瑞穗鄉舞鶴國民小學、花蓮縣瑞穗鄉富源國民小學、花蓮縣
瑞穗鄉奇美國民小學、花蓮縣萬榮鄉萬榮國民小學、花蓮縣萬榮鄉明利國民小
學、花蓮縣萬榮鄉見晴國民小學、花蓮縣萬榮鄉馬遠國民小學、花蓮縣萬榮鄉西
林國民小學、花蓮縣萬榮鄉紅葉國民小學、花蓮縣壽豐鄉豐山國民小學、花蓮縣
壽豐鄉豐裡國民小學、花蓮縣壽豐鄉平和國民小學、花蓮縣壽豐鄉溪口國民小
學、花蓮縣壽豐鄉月眉國民小學、花蓮縣壽豐鄉水璉國民小學、花蓮縣鳳林鎮大
榮國民小學、花蓮縣鳳林鎮鳳仁國民小學、花蓮縣鳳林鎮北林國民小學、花蓮縣
鳳林鎮長橋國民小學、花蓮縣鳳林鎮林榮國民小學、花蓮縣豐濱鄉豐濱國民小
學、花蓮縣豐濱鄉港口國民小學、花蓮縣豐濱鄉靜浦國民小學、花蓮縣豐濱鄉新
社國民小學、花蓮縣立玉東國民中學、花蓮縣立三民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光復國
民中學、花蓮縣立富源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富里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富北國民中
學、花蓮縣立東里國民中學、花蓮縣立瑞穗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平和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南平中學、花蓮縣立萬榮國民中學、花蓮縣立豐濱國民中學

副本：本府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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